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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項規定參照），並未規定保險人得以上開事由逕行將被保險

人退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卻規定：「投保單位有歇業、解散、

破產宣告情事或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經依法強制執行無效果者，保險

人得以書面通知退保。保險效力之停止，應繳保險費及應加徵滯納金

之計算，以上述事實確定日為準，未能確定者，以保險人查定之日為準

（第一項）。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經通知限期清償，逾期仍

未清償，有事實足認顯無清償可能者，保險人得逕予退保，其保險效力

之停止，應繳保險費及應加徵滯納金之計算，以通知限期清償屆滿之日

為準（第二項）。」顯已增加勞工保險條例所未規定之保險效力終止事

由，逾越該條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之範圍，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

旨未符，應不予適用。又為確保保險財務之健全，與勞工保險之永續經

營，國家就社會保險制度縱有較大之自由形成空間，於投保單位積欠應

繳之保險費及滯納金，強制執行無效果或顯無清償可能時，若許保險

人得將被保險人予以退保者，亦宜依比例原則就被保險人是否已繳納

保險費或有無其他特別情事，予以斟酌而有不同之處置；上開條例第十

七條第三項但書亦明定，被保險人應繳部分之保險費已扣繳或繳納於

投保單位者，不因投保單位積欠保險費及滯納金而對其發生暫行拒絕

給付之效力，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六九號（92.12.12.）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受不法

侵害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惟訴訟權如何行使，應由法律規

定；法律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意旨之範圍內，對於人民訴訟權之實施

自得為合理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對於配偶不得提

起自訴，係為防止配偶間因自訴而對簿公堂，致影響夫妻和睦及家庭和

諧，乃為維護人倫關係所為之合理限制，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

範圍；且人民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並非不得對其配偶提出告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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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並未受到侵害，與憲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之

意旨尚無牴觸。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固限制人民對其配偶之自訴權，

惟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人，並非不得依法提起自訴。本院

院字第三六四號及院字第一八四四號解釋相關部分，使人民對於與其

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人亦不得提起自訴，並非為維持家庭和諧及人

倫關係所必要，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應予變更；最高法院

二十九年上字第二三三三號判例前段及二十九年非字第一五號判例，

對人民之自訴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應不再援用。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人因妨害婚姻案件，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最高

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二三三三號及二十九年非字第一五號判例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按上開判例係以告訴不可分之原則限制人民不

得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人提起自訴，其意旨與本院院字第

三六四號及院字第一八四四號解釋之有關部分相同。上開解釋雖非本件

聲請解釋之標的，惟與系爭判例關聯密切，為貫徹釋憲意旨，應一併納

入審查範圍，合先說明。

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憲法上之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時，有權依法請求救濟。有配偶而與人

通姦，悖離婚姻忠誠，破壞家庭和諧，侵害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自

由權利，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並明文施予處罰，其配偶自得依法訴請司

法機關予以救濟（本院釋字第五○七號、第二四二號與第五五四號解釋

參照）。惟訴訟權如何行使，應由法律予以規定；法律於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意旨之範圍內，對於人民訴訟權之實施自得為合理之限制。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係為防止配偶間

因自訴而對簿公堂，致影響夫妻和睦及家庭和諧，為維護人倫關係所為

之合理限制，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且人民依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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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非不得對其配偶提出告訴，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並未受到侵

害，與憲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之意旨尚無牴觸。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對於直系尊親屬或配偶，不得

提起自訴」；是配偶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通姦罪者，人民固不得對

其配偶提起自訴，惟對於與其配偶相姦之人，則並無不得提起自訴之限

制。然依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二三三三號判例前段：「告訴乃論罪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對於共犯中之一人告訴，其效力及

於其他共犯，故共同被告之一人為被害人之配偶時，被害人既不得對

之提起自訴，則依告訴不可分之原則，對於其他被告亦即不得自訴」，

及同院二十九年非字第一五號判例：「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十三條有明文規定，被告與自訴人之妻某氏相姦，本為觸犯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依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須告訴乃論，

自訴人對於其妻某氏既不得提起自訴，依告訴不可分之原則，即對於

被告亦不得提起自訴」之意旨，人民對於與其配偶相姦之人或其他與

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人亦不得提起自訴。又行憲前制定公布之刑

事訴訟法對於不得提起自訴之對象，或為「直系親屬、配偶或同財共居

親屬」（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三

百三十九條），或為「直系尊親屬或配偶」（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

布之同法第三百十三條）。然本院院字第三六四號解釋：「有夫之婦與

人通姦，本夫對於姦婦既屬配偶，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限制，不許自訴，僅得向檢察官告訴，依公訴程序辦理。（參照院字第

四零號解釋）其對姦夫，依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不可分之原則，亦僅得告

訴，不適用自訴程序」，及院字第一八四四號解釋（三）後段：「戊自

訴其妻己與庚通姦，或共同輕微傷害。戊與己係屬配偶，既受刑訴法第

三一三條限制，不得提起自訴，依告訴不可分原則，戊對於庚之自訴，

自應併予不受理」，亦均以告訴不可分原則，擴大對人民自訴權之限

制。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前段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

釋字第五六九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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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此為就告訴乃論罪

之告訴，對人之效力，又稱為主觀之效力，亦即上開解釋及判例所稱之

告訴不可分原則。惟所謂告訴係由犯罪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之人，向

刑事司法偵查機關人員陳述犯罪嫌疑事實，請求追訴嫌疑人，其乃偵查

起因之一（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於告訴乃論罪案件，並為訴

訟之條件，非經合法告訴，不得提起公訴及為實體判決（同法第二百五

十二條第五款、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參照）；而自訴則係由犯罪被害人

或其他有自訴權之人自任當事人之原告，對被告犯罪案件向法院起訴，

請求審判，其性質與告訴有別，而與公訴相似；故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條

規定：「自訴程序，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

百四十九條及前章第二節、第三節關於公訴之規定」，不惟不準用同法

第二百三十九條告訴不可分原則，且自訴對人之效力（即主觀之效力）

自應準用同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

外之人」之規定，亦即主觀上可分，從而同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禁止人民

對於配偶提起自訴之規定，自不應擴張解釋，使及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

乃論罪之人。況如夫妻之間為維持家庭和諧，不願對配偶進行追訴，在

無法單獨對相姦人自訴之情形下，若提出告訴，依同法第二百三十九條

前段之規定，其效力必及於其配偶，於人倫關係之維護，反有不利之影

響。如必於告訴之後，再對配偶部分撤回告訴（同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後

段），以勉力維持婚姻關係，則亦有虛耗司法資源之虞。是上開解釋相

關部分對人民自訴權之限制，並非為維持家庭和諧及人倫關係所必要，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不符，應予變更；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

第二三三三號判例前段及二十九年非字第一五號判例，對人民之自訴

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應不再援用。

另本件聲請人指摘：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民法未規定提起自訴及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後，刑事追訴權時效及民事請求權時效期間中斷，亦

未規定自訴不受理確定後，應依聲請移送該案於管轄之檢察署；刑事

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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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四條不得抗告之範圍過廣；司法院院解字第三八八九號解釋、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四百二十九條，自訴人不得檢閱卷宗及證物

之規定；及法院以內規剝奪聲請人主動調查權，且有利於聲請人之證

據均故意不調查等，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查聲請人上開主張及其相關規

定均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不受理。此外，聲請人

認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四一五號刑事判決及同院九十二

年度重附民上字第六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適用最高法院七十九年

台非字第一四七號刑事判決，對自訴為不受理判決；與台灣高等法院九

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三三八一號刑事判決及同院九十一年度重附民上字

第七一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適用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四年座談會結

論，駁回其移轉管轄之聲請，有違憲疑義。查最高法院判決與台灣高等

法院座談會結論並非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稱之法令，與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亦應

不受理，併此敘明。

釋字第五七○號（92.12.26.）

【解釋文】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

其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則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

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修正發布之

玩具槍管理規則（已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類似真槍

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由內政部公告禁止之」。內政部乃於八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發布台（八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公告（已停止

適用）：「一、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自公告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

似真槍之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

釋字第五七○號解釋




